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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培養學生成為學術與經驗兼備之人才，使學生預先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

爭力，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開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習時程：由各系自訂於暑假、學期或學年實施。 

三、校外實習課程名稱及學分學時依各系科學分表訂定。 

四、校外實習課程，指開設下列任一型態之必修或選修課程： 

(一)暑期課程： 

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應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並不得低於三百二十小

時為原則（包括本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二)學期課程： 

開設九學分以上，至少為期十八週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參加本校定期返校

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三)學年課程： 

開設十八學分以上，至少為期三十六週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參加本校定期

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四)護理系科課程： 

開設學分依本校護理系科實習學分規定辦理。為培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實習學科、實習內

涵及實習週（時）數應依考選部規定辦理。。 

(五)海外實習課程： 

以學期、學年開設之課程為限，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

型商船，且以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及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優先；實習機構

應經學校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內容應符合就讀系（科）實務學習專業。 

(六)其他實習課程： 

同一學期開設至少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且應於同一機構進行實習，每日連續實習達八

小時；其累積總時數（不包括校外參訪及實務見習等），以不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 

五、本要點所稱之實習機構係指經各系（科）評估合格之政府機關、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其中民間機

構或法人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者。各系（科）應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契約，以規範雙

方權利義務。 

六、校外實習課程任課教師應定期到實習機構輔導查訪，並繳交報告予所屬系（科）。

七、有關特殊專班之校外實習仍依各特殊專班學分計畫表實施，不受本要點規範。 

八、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應繳納學分費或學雜費（如學分數與上課時數不同 者，則按上課時數收

費）；但修習校外實習暑期課程得免繳納學分費。 

九、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課、選課及成績處理，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